
最高法院刑事補償事件求償審查委員會決議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年度刑補求字第 1號 

本院 110 年度台刑補字第 10號請求人鄭００刑事補償事件，

經召開求償審查委員會審查後，決議如下： 

    決議之結果 

本件不應求償。 

    決議之理由要旨 

一、本院作成補償決定及支付補償金之事實概要： 

(一)少年事件處理法於民國 65 年 2 月 12 日修正增訂第 83

條之 1，明定「少年受管訓處分或刑之宣告，於執行完

畢或赦免後，五年內未再受管訓處分或刑之宣告者，視

為未曾受各該宣告。」嗣於 86年 10月 29日再次修正，

除增定第 2 項，科以少年法院通知保存少年前科紀錄及

有關資料機關塗銷義務，使少年不致因一時失足而終身

烙印外，並將第 1 項修正規定為「少年受第 29 條第 1

項之轉介處分執行完畢 2年後，或受保護處分或刑之執

行完畢或赦免 3 年後，或受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處分之

裁定確定後，視為未曾受各該宣告。」此次修正，已將

其在一定期間內不再犯罪之條件予以刪除，並將原規定

「於執行完畢或赦免後 5 年」中之「5年」，修正縮短為

「3年」，賦予因於刑之執行或赦免後一定期間之屆滿，

即無條件發生「視為未曾受刑之宣告」之法律效果。較

之修正前之要件寬鬆，而有利於少年。是少年如受刑之

執行完畢或赦免 3 年後，因該期間之屆滿即生使刑之宣

告失其效力之效果，其在此 3 年內是否曾再犯罪而受刑

之宣告，並非所問。有上開條文立法要旨及本院 97年度

台非字第 296 號、103 年度台非字第 322 號、109 年度



台非字第 90號刑事判決要旨可資參照。 

(二)本件刑事補償請求人鄭００（下稱請求人）係 69年 0月

0日出生，分別於未滿 18歲之 86年 4月 14日、7月 24

日犯搶奪罪、加重竊盜罪，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（下稱

高雄地院）以 86年度少訴字第 50號、87年度少易緝字

第 1 號判決各判處有期徒刑 1年 4月、5月確定，上開

2 罪嗣經高雄地院以 87 年度聲字第 1902 號裁定定應執

行有期徒刑 1 年 7 月確定，於 88 年 11 月 11 日假釋出

獄保護管束期滿執行完畢，迄於 91 年 11 月 11 日即已

執行屆滿 3年。是請求人於 92年 4月 11日再犯共同攜

帶兇器竊盜罪，高雄地院法官（孫００）以 92年度易字

第 1457號判決，誤論為累犯，而加重其刑，判處有期徒

刑 7 月。請求人不服提起第二審上訴，臺灣高等法院高

雄分院（下稱高雄高分院）92 年度上易字第 1158 號請

求人共同攜帶兇器竊盜案件之承辦合議庭（審判長法官

張００、法官張００、任００）未予糾正，而予駁回確

定，自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。案經最高檢察

署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，本院於 110 年 1 月 27 日以

110 年度台非字第 71號判決撤銷上開第一、二審判決，

改判請求人有期徒刑 6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（銀元）300

元折算 1 日確定。然因執行檢察官以本件共同攜帶兇器

竊盜罪已執行完畢，簽結本案。本院承辦刑事補償事件

之合議庭，以本件共同攜帶兇器竊盜罪刑罰之執行，已

逾非常上訴程序確定判決所定之刑罰期間 30 日，爰准

予補償 9 萬元（3,000元×30日＝9萬元）確定。 

二、本件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並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違

法，致生補償事件之理由要旨(一)經向臺灣高雄地方檢



察署函調高雄地院 92年度易字第 1457號、高雄高分院

92 年度上易字第 1158 號請求人竊盜等案件卷宗，因上

開案卷已逾保存年限，而銷毀在案，致未能查明其內請

求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，是否仍詳載

上開少年時期搶奪、竊盜前科及相關執行資料，導致第

一、二審之承辦法官或合議庭誤認請求人為累犯。但徵

諸早年前科紀錄表，皆未就少年時期前科及相關執行資

料予以塗銷或為明顯區別標示，此為法官同仁職務上所

已知，無須舉證。從而，自得推認上開第一、二審之承

辦法官或合議庭，係因案卷內所附前案紀錄表仍載有上

開少年時期搶奪、竊盜前科及相關執行資料，而未依法

塗銷，導致法官或合議庭誤判認定為累犯之情形。 

(二)目前司法院資訊系統有關被告前案紀錄表，已提供網路

資料查詢表例稿，分為三種類型選項，供法官視業務需

要，自行勾選使用，以避免承辦法官或合議庭誤引已塗

銷之少年前科紀錄。且三種類型之前案紀錄表內，每頁

上方都明顯載明係「（前案含少年已、未塗銷）」、「（前案

含少年未塗銷）」、「（前案不含少年）」之類型，及均註明：

「如紀錄表內有少年前案相關資料，應注意少年事件處

理法第 83條、83條之 1 有關保密、不得提供之規定。」

字樣，提醒承辦法官注意。其中（前案含少年已、未塗

銷）類型之前案紀錄表內，更於有關註明「少年塗銷」

處，均以「背框內反黑」方式，明顯標示，以資區別並

提醒注意。以避免發生類似本案之早年前科紀錄表，因

疏未及時依法塗銷或明顯區別標示，而誤導法官誤判認

定為累犯之情形。 

 



(三)依刑事補償法第 34條第 2 項規定，上述執行職務之法

官、執行檢察官必須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違法，致生補

償事件者，補償機關於補償後，始應依國家賠償法規定

予以求償。本件補償之主因，在於早年附卷內之少年時

期前科紀錄，未依法即時塗銷，致法官誤認為累犯，尚

難認上述承辦案件之執行檢察官或法官有故意或重大

過失。況依國家賠償法第 13條規定，有審判或追訴職務

之公務員，因執行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，就其參與

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，經判決有罪確定者，始

得對之求償。本件承辦之法官並未就其參與本案審判犯

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，亦不符向其求償之規定。

綜上，本件依法不應求償。 

三、依刑事補償事件求償作業要點第 12點後段、第 14點第

1 項，決議如上。 

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3 月 1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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